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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賴瑋婷

聯絡電話：02-23565092

傳真：02-23566474

電子信箱：moi1568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101174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　　　　　 (301000000A111011745000-1.PDF)

主旨：有關駐印尼代表處及駐泗水辦事處自111年5月起新增受理

印尼各地宗教事務所核發之伊斯蘭教徒「結婚證明小冊

（Buku Nikah）」及「結婚證書（Surat Keterangan 

Perkawinan/Menikah）作為婚姻證明文件1案，請查照轉

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1年4月29日領三字第1115310358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1年4月29日上開函略以，駐印尼二

館處原僅受理印尼各地民政局開立之結婚證書作為當地合

法結婚證明文件，惟依該國法律規定，伊斯蘭教徙結婚事

務主管機關為宗教部，當事人經完成伊斯蘭教結婚程序，

於各地宗教事務所完成註冊登記並獲發結婚證明小冊，其

婚姻即屬有效，無須再向各地民政局辦理結婚登記。為因

應印尼各地民政局此一實務作法，併考量結婚依親面談應

備文件需具一致性、公信力及便民性，，駐印尼二館處自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021110012704

■■■■■■宗教禮俗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5/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戶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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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5月起調整採伊斯蘭宗教儀式結婚登記者之應備文件

（其他宗教儀式結婚者則維持原應備文件），新增各地宗

教事務所開立之「結婚證明小冊」及「結婚證書」。另考

量上述各地宗教事務所開立之結婚證書格式無固定格式，

將僅採納完整載明來函所列相關資訊之紙本結婚證書（詳

如來函說明三及附件）。

三、檢附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1年4月29日前揭函及附件影本1

份，請轉知所屬戶政事務所自即日起如遇有民眾持憑旨揭

經駐外館處驗證，由印尼各地宗教事務所核發之伊斯蘭教

徒婚姻證明文件，得據以辦理結婚登記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

90


